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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45

曾某诉东莞某公司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

纷案

——因职务发明专利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能否构成发明人报酬的计算基

础

关键词 民事 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 实用新型专

利 侵权损害赔偿 营业利润

基本案情

曾某诉称：曾某于2006年11月进入东莞某公司工作，担任工程部副

经理，工作内容为参加技术研发项目、技术开发等。任职期间，曾某作

为东莞某公司技术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完成多项研发任务，其中曾某主

持的涉案专利由东莞某公司申请并获得授权。东莞某公司凭借该专利成

功转型，并通过第三人许某实际控制的两家公司销售相关专利产品获取

巨额利益。东莞某公司在获得涉案专利授权后，未向曾某支付过任何奖

励和报酬，严重侵犯了曾某的合法权益。故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东莞某公司支付其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100万元。

东莞某公司辩称：1.曾某在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提出、开发、完成

过程中仅起辅助、次要作用。2.涉案专利仅系东莞某公司对便携可充液

式瓶体不断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实验，因涉案专利技术的排气结构不合理

导致样品产生漏液现象，技术上存在重大缺陷导致涉案专利从未实施

，东莞某公司以涉案专利为权利基础起诉他人侵权的诉讼中关于该专利

已实施的陈述，仅系出于便于诉讼的目的；3.涉案的三家公司系完全独

立的法人，东莞某公司并未通过曾某所述两家公司销售涉案专利产品而

获得利润；4.本案已过诉讼时效;5.东莞某公司在其他案件中为便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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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陈述，不构成本案的自认，曾某仍应承担与其主张相应的举证责

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曾某与东莞某公司、第三人许某、王某职务发明

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中，涉及专利号为200720051806.

X、名称为“便携可充式喷液瓶”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

）。东莞某公司曾以涉案专利权被侵害为由提起多起侵权诉讼，获得判

决支持的侵权赔偿数额合计112.5万元。

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7）粤73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

：东莞某公司向曾某支付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报酬20万元。东莞某公司

提出上诉，主张其并未实施涉案专利，也未因维权获益。最高人民法院

于2020年7月21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23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专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发明创造专利实

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给予合理的报酬。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向职务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支

付报酬，其原因在于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施该专利并从实施中获得了

经济效益，在专利被实施利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的情况下，获得该经济

效益的单位应当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的报酬。本案中，东莞某公

司作为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基于涉案专利的维权行为获得的损害赔偿

款，系专利权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实施专利而获得的收入，在扣除必要

的维权成本及支出后，该经济效益应当视为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

规定中所指的营业利润，据此基础给予发明人合理的报酬，于法有据。

综合考虑涉案专利类型为实用新型专利、涉案专利涉及三位发明人、涉

案专利权的有效期、涉案专利对于东莞某公司相关技术产品的研发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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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具有的影响和价值、东莞某公司在维权诉讼中必然存在的费用支出、

东莞某公司获得判决支持的侵权损害赔偿款经过执行实际到账的情况等

多项因素，一审法院酌定东莞某公司应当支付曾某职务发明报酬20万元

，基本适当。

裁判要旨

单位基于职务发明专利权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系禁止他人未经许

可实施专利而获得的收入，在扣除必要的维权开支后，可以视为专利法

实施细则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营业利润，发明人可以据此主张合理报酬。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第1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

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1条、第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8条

一审：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

（2019年5月2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230号民事判决（2020年

7月21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5日作出调整


